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粤高法 E⒛ 13〕 322号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转发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

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,广州海事法院,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:

为统一裁判尺度,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

件,近 日,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

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法 (2013)194号 ,以下

简称 《通知》)。 现将该 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学习,严

格贯彻执行。

按照 《通知》关于办理相关案件的要求,对于当事人申请

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,以及当事人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

仲裁裁决的案件,不论是否具有涉外性质,也不论是否支持仲

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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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协议或仲裁裁决,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前,均须经审判委

员会讨论提出意见后,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,待最高人民

法院答复后,方可作出裁定。

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,请及时报告省法院民四庭。

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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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〔2013〕 194号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∵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,解放军军事法院 ,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高级,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:   ’

最近
一
段时间以来 ,因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(以 下

简称中国贸仲)于 zO12年 5月 1日 施行修订后的仲裁规则以及原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(以 下简称上海贸仲 )、原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 (以 下简称华南贸仲)变

更名称并施行新的仲裁规则 ,致使有的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适用

以及上述备仲·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权限等问题产生争议。珞地

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因上述争议而引发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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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裁判尺度 ,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案件 ,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 :

对于因上述争议产生的当事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

以及当事人̄ 申请撤∵销或者不予执行中国贸仲或者上海贸仲、华南

贸仲作盯的仲裁裁决的案件 ,人 民法院在作出裁定之前 ,须 经审判

委员会讨论提出意见后 ,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,待最高人民法

院答复后 ,方可作出裁定。

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13年 9月 6 日印发

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zO13年 10月 16日 印发


